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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何謂登記完畢？登記完畢之土地權利，在何種情形下登記機關得報請直轄市或縣

（市）地政機關查明核准後辦理塗銷登記？前述事實於塗銷登記之前，登記機關

應如何處置？（25分） 

解題分析 

1.本題是配合「登記完畢」之定義，與得核准塗銷之情形與登記機關之處理。 

2. 塗銷登記分為「權利消滅」(土登 143Ι)與「經核准後」(土登 144Ι)，本題只考

「經核准塗銷」之情形。 

3.最後，於核准前，登記機關應「註記」也應提及。 

命中 
★本題所問登記完畢及塗銷登記之情形，命中於全國補習班「109 地政士考試─考

前總複習」(猜題)講義，頁 B-7(第 10 題)、B-37(第 50 題)。 

答： 

（一）登記完畢之意義：(土登 6) 

1.土地權利經登記機關依本規則登記於登記簿，並校對完竣，加蓋登簿及校對人員名章後，

為登記完畢。 

2.土地登記以電腦處理者，經依系統規範登錄、校對，並異動地籍主檔完竣後，為登記完畢。 

（二）得報請核准塗銷情形：(土登 144Ⅰ) 

依本規則登記之土地權利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於第三人取得該土地權利之新登記前，登記機

關得於報經直轄市或縣 (市) 地政機關查明核准後塗銷之： 

1.登記證明文件經該主管機關認定係屬偽造。 

2.純屬登記機關之疏失而錯誤之登記。 

（三）登記機關之處理：(土登 144Ⅱ) 

前述得報請核准塗銷之事實於塗銷登記前，應於土地登記簿其他登記事項欄註記。 

 

三、土地因合併申請複丈者，其應備要件為何？申請合併之土地，如所有權人不同或

設定有抵押權、典權、耕作權者，各應檢附何種文件？（25分） 

解題分析 

1. 土地合併申請複丈之要件，除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 224 條外，應提及第 225 之 1

「使用性質」之意義。 

2.應檢附文件依擔保物權之抵押權與用益物權之典權，耕作權性質不同，應分別說

明。 

 

命中 

★本題所問土地合併複丈要件；所有權人不同或設定有抵押權、典權、耕作權者，

應檢附之文件，完整命中於全國補習班「109 地政士考試─考前總複習」(猜題)

講義，頁 B-42(第 60 題)(精選考古題)。 

答： 

（一）土地合併複丈之要件： 

1.土地因合併申請複丈者，應以同一地段、地界相連、使用性質相同之土地為限。(地測 224

Ⅰ) 

2.上述所稱之使用性質，於都市土地指使用分區，於非都市土地指使用分區及編定之使用地

類別。(地測 225-1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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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所有權人不同或設定有抵押權、典權、耕作權者，應檢附之文件：(地測 224ⅡⅢⅣ) 

1.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 224 條第 1項土地之所有權人不同或設定有抵押權、典權、耕作權等

他項權利者，應依下列規定檢附相關文件： 

（1）所有權人不同時，應檢附全體所有權人之協議書。 

（2）設定有抵押權時，應檢附土地所有權人與抵押權人之協議書。但為擔保同一債權，於

數土地上設定抵押權，未涉權利範圍縮減者，不在此限。 

（3）設定有典權或耕作權時，應檢附該他項權利人之同意書。 

2.登記機關辦理合併複丈，得免通知實地複丈。 

3.第 1 項之土地設定有用益物權者，其物權範圍為合併後土地之一部分者，應於土地複丈成

果圖繪明其位置。 

 

四、建築改良物測量包括那兩種？並請分別說明其得申請各該測量之原因。（25分） 

解題分析 

建物測量包括之種類與申請之原因(或時機)，是建物測量考題最基本試題。 

 

命中 

★本題所問「建物測量」之二種類型，及得申請測量之原因，命中於全國補習班

「109 地政士考試─考前總複習」(猜題)講義，頁 B-44(第 63 題)、B-46(第 68 題)。

答： 

（一）建築改良物 (以下簡稱建物) 測量，包括建物第一次測量及建物複丈。(地測 258) 

（二）得申請建物第一次測量之原因： 

申請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前，應先向登記機關申請建物第一次測量 (土登 78)。另依地籍測

量實施規則第 259 條規定，新建之建物得申請建物第一次測量。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不得申

請測量：(地測 259) 

1.依法令應請領使用執照之建物，無使用執照者。 

2.實施建築管理前建造完成無使用執照之建物，無土地登記規則第 79 條第 3項所規定之文件

者。 

（三）得申請建物複丈測量之原因：(地測 260) 

建物因增建、改建、滅失、分割、合併或其他標示變更者，得申請複丈。 

 


